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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股东大会届次：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根据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董事会决定于

2017

年

2

月

13

日召开公司

2017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

3．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经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

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7

年

2

月

13

日（星期一）下午

14:30

。

（

2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

2017

年

2

月

12

日

15:00－2017

年

2

月

13

日

15:00

。

（

3

）交易系统投票时间：

2017

年

2

月

13

日

9:30－11:30

、

13:00－15:00

。

5．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除现场会议以外，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还将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

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表决结果为准。

6．

出席对象：

（

1

）截至

2017

年

2

月

7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

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股权登记日：

2017

年

2

月

7

日

（

2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授权委托书附后）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

的股东。

（

3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4

）董事会聘请的律师及其与大会有关的工作人员。

7．

现场会议地点：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

260

号恒逸·南岸明珠

3

栋

27

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议案名称：

议案

1

《关于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的议案》

1.1

《与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签订精对苯二甲酸（

PTA

）购销合同的议案》

1.2

《与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签订

PTA

及瓶片产品购销合同的议案》

1.3

《与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签订

PX

及

MEG

产品购销合同的议案》

1.4

《与杭州萧山合和纺织有限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的议案》

1.5

《与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共用变电所、采购蒸汽及氨水的议案》

1.6

《与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的议案》

1.7

《与浙江恒逸锦纶有限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的议案》

1.8

《与浙江恒逸物流有限公司及宁波恒逸物流有限公司签订物流运输服务协议的议案》

议案

2

《关于开展

2017

年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议案

3

《关于确定

2017

年度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及控股子公司间互保额度的议案》

议案

4

《关于修订商品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议案

5

《关于开展

2017

年商品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2．

特别强调事项：

（

1

）公司股东既可参与现场投票，也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

2

）上述议案

1

至议案

5

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单独计票，并对计票结果进行披露。

（

3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此次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1

、议案

2

、议案

4

和议案

5

为普

通表决事项，须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投票赞成才能通过；公司此

次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3

为特别表决事项，须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

2/3

以上投票赞成才能通过。

3．

相关议案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

2017

年

1

月

18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和相关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股东可以亲赴登记地点登记，也可以通过传真报名登记。

2．

登记时间：

2017

年

2

月

10

日上午

8:30-11:30

、下午

14:00-17:00

。

3．

登记地点：恒逸·南岸明珠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4．

登记要求：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持股东本人身份证复印

件、代理人身份证及复印件、加盖个人股东指印和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股东帐户卡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法人股东持出席

人身份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

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

http://

wltp.cninfo.com.cn

）参加投票。 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方法和流程详见附件

1

。

五、投票注意事项：

1．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2．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3．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六、其他事项：

1．

会议费用：会期预计半天，出席会议的人员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2．

会议咨询：恒逸·南岸明珠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陈莎莎、钟菲；

联系电话：

0571-83871991

；

联系传真：

0571-83871992

；

电子邮箱：

hysh@hengyi.com

；

邮政编码：

311215

。

3．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

当日通知进行。

七、备查文件

1．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2．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附件

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

2

：授权委托书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七日

附件

1

：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

投票代码：

360703

2．

投票简称：恒逸投票

3．

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

1

）议案设置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议案编码”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议案编码

100

总议案

100

1

《关于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的议案》

1.00

1.1

《与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签订精对苯二甲酸（

PTA

）购销合同的议案》

1.01

1.2

《与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签订

PTA

及瓶片产品购销合同的议案》

1.02

1.3

《与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签订

PX

及

MEG

产品购销合同的议案》

1.03

1.4

《与杭州萧山合和纺织有限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的议案》

1.04

1.5

《与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共用变电所、采购蒸汽及氨水的议案》

1.05

1.6

《与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的议案》

1.06

1.7

《与浙江恒逸锦纶有限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的议案》

1.07

1.8

《与浙江恒逸物流有限公司及宁波恒逸物流有限公司签订物流运输服务协议的议案》

1.08

2

《关于开展

2017

年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2.00

3

《关于确定

2017

年度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及控股子公司间互保额度的议案》

3.00

4

《关于修订商品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4.00

5

《关于开展

2017

年商品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5.00

（

2

）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或“弃权”。

（

3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时间：

2017

年

2

月

13

日的交易时间，即

9:30-11:30

和

13:00-15:00

。

2．

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7

年

2

月

12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

15:00

，结束时间为

2017

年

2

月

13

日

（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

15:00

。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2016

年

4

月修

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

附件

2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个人出席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

表本公司

/

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

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本人）承担。

委托人

/

单位签字（盖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股东帐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持股数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代理人）签字（盖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权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书有效期限：

2017

年 月 日———

2017

年 月 日

委托日期：

2017

年 月 日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的议案》

1.1

《与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签订精对苯二甲酸（

PTA

）购销合同的议案》

1.2

《与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签订

PTA

及瓶片产品购销合同的议案》

1.3

《与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签订

PX

及

MEG

产品购销合同的议案》

1.4

《与杭州萧山合和纺织有限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的议案》

1.5

《与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共用变电所、采购蒸汽及氨水的议案》

1.6

《与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的议案》

1.7

《与浙江恒逸锦纶有限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的议案》

1.8

《与浙江恒逸物流有限公司及宁波恒逸物流有限公司签订物流运输服务协议的

议案》

2

《关于开展

2017

年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3

《关于确定

2017

年度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及控股子公司间互保额度的议案》

4

《关于修订商品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5

《关于开展

2017

年商品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说明：

1．

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2．

在“同意”、“反对”、“弃权”三栏中，选择您同意的一栏打“

√

”，同一议案若出现两个“

√

”，视为无效投票；对某一议案不

进行选择视为弃权。

备注：授权委托书复印、自制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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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开展 2017 年商品衍生品交易业务的

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审批程序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逸石化”或“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17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会议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

2017

年商品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子

公司

2017

年度开展衍生品交易业务。

本项衍生品投资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该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二、商品衍生品投资情况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衍生品投资模式是套期保值业务。 套期保值是指公司为规避原材料和产品行情的变化风险而干扰

公司效益，针对现货头寸，在期货市场进行相反操作，根据期现同步的原则，最终期现盈亏互补，以规避价格风险为目的的期

货交易行为。公司通过套期保值积极主动地对公司面临的商品价格风险进行动态管理，有效地对冲了原材料和产品价格波动

对公司效益的影响。

公司商品衍生品投资主要交易品种：对二甲苯（

PX

）、乙二醇（

MEG

）、精对苯二甲酸（

PTA

），聚酯商品和螺纹钢等基建原材

料的期货及远期合约等。 通过资质较好的期货经纪公司进行相关操作。

三、公司开展商品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必要性

公司是国内生产精对苯二甲酸（

PTA

）和聚酯纤维的龙头企业。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PTA

和聚酯纤维业务收入

占公司营业总收入比例接近

100%

。 该类产品受宏观经济、市场供求、原油价格、原料价格、利汇率变动等多种因素作用，价格

波动频繁。 公司作为大宗商品的采购商，在价格波动过程中会面临船期变化、下游需求等影响，不可避免的存在现货敞口风

险，所以通过期货衍生金融工具，研判相关大宗商品的市场行情，建立合理的保值仓位是非常有必要的。

根据

2016

年市场和公司经营情况，公司预计

2017

年生产经营所需的对二甲苯（

PX

）、乙二醇（

MEG

）等原料价格以及公司

精对苯二甲酸（

PTA

）、聚酯纤维产品价格仍有发生大幅波动的可能，为规避上述商品价格发生剧烈波动的风险，同时，有效锁

定公司产品

-

原料价差，稳定公司经营利润，公司需要开展商品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

此外，公司重点项目文莱

PMB

石油化工项目正在按照计划全面推进，预计

2017

年将开始大量土建施工。 目前对于部分

标段采用设计和施工分别招标，建设原料采购由公司自有采购团队管理的模式。在各类基建原料中，螺纹钢的用量较大，而且

是能够使用商品衍生品管理价格风险的工程品。 因此，公司在

2017

年商品衍生品交易业务中增加对螺纹钢等基建原材料的

套期保值业务。

四、公司开展商品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前期准备

公司已于

2011

年制定了《期货业务管理制度》，同时于

2015

年

4

月

17

日召开的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了

《商品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要求参与商品衍生品交易业务的人员严格相关规定及流程进行操作。

根据

2017

年拟开展的业务品种情况，对该制度进行了全面修订，修订后的制度变更为《商品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

(2017

年修订

)

》，同时要求参与商品衍生品交易业务的人员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流程进行操作。 公司参与商品衍生品交易业务的人

员已经过专项培训并充分理解所涉及商品衍生品交易业务品种的特点与风险。

随着公司的业务模式和内控体系逐步完善，公司将加强套期保值业务的监督和风险管控。

五、公司开展商品衍生品交易业务控制规模

根据公司

2017

年产能和近期原料及聚酯商品价格估算，以及基建原材料需求的估算，公司为了稳妥开展套期保值业务，

结合公司实际经营需求，公司

2017

年开展商品衍生品交易业务合计投资的保证金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80,000

万元（实物交

割金额不计入在内），授权期限自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如拟投入

资金有必要超过人民币

80,000

万元的，应按照《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将关于期货套期保值投入总额的

议案及其分析报告和具体实施方案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执行。

六、公司开展商品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可行性分析

由于公司生产运营所需的

PX

、

MEG

等原料价格、螺纹钢等基建原材料以及公司

PTA

、聚酯纤维产品价格受市场波动比

较大，与期货品种具有高度相关性，在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时将对公司盈利能力带来较大的压力。 董事会认为通过开展商品

衍生品交易业务规避价格波动风险是切实可行的，对生产经营是有利的。

七、开展期货业务的风险分析

1

、市场风险：在行情变动急剧时，公司可能无法完全实现锁定原材料价格或产品价格，造成损失。

2

、流动性风险：商品衍生品交易在公司《商品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中规定的权限内下达操作指令，如市场波动过大，可

能导致因来不及补充保证金而被强行平仓所带来的实际损失。

3

、操作风险：由于期货及远期交易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会存在因信息系统或内部控制方面的缺陷而导致意外损

失的可能。

4

、信用风险：价格出现对交易对方不利的大幅度波动时，交易对方可能违反合同的相关规定，取消合同，造成公司损失。

5

、法律风险：因相关法律制度发生变化或交易对方违反相关法律制度可能造成合约无法正常执行而给公司带来损失。

八、公司拟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

、公司商品衍生品交易计划是根据市场及实际经营情况制定，目的在于规避价格波动对经营效益的不利影响。 公司严格

按照公司《商品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来安排计划、审批、指令下达、操作、稽查、审计等环节并进行相应的管理。

2

、公司将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与公司生产经营情况相匹配，严格控制期货头寸。

3

、公司规定了套保方案的设计原则，并规定了套保方案的具体审批权限。公司套期保值业务仅以规避商品价格风险为目

的，不涉及投机和套利交易，同时将严格遵循进行场内交易的规定，进行套期保值业务的品种仅限于公司所需的原材料及产

品，其中，套期保值的数量不能超过实际现货交易的数量，期货持仓量不能超过套期保值的现货量。

4

、公司规定期货交易员应严格按照审批确定后的套保方案进行操作，并规定了按日编制期货交易报告并提交相关审核

部门或审批人员的制度，确保期货交易风险控制。

5

、以公司名义设立套期保值交易账户，使用自有资金，不得使用募集资金直接或间接进行套期保值。

九、公允价值分析

公司从事商品衍生品投资选择的交易所和交易品种市场公开透明度大，成交积极活跃，流动性较强，成交价格和当日结

算单价能充分反映商品衍生品的公允价值。

十、会计政策及核算原则

公司衍生品交易相关会计政策及核算原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

－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及

《企业会计准则

－

套期保值》相关规定执行。

十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开展商品衍生品交易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1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开展商品衍生品交易的相关审批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公司已就开展商品衍生品交易建立了健全的决策和风险控制组织机构，制定了《商品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严格履行

操作程序，按照制度要求执行。

3

、公司商品衍生品交易主要是规避原料及产品价格波动风险，与公司经营密切相关，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形。

4

、公司确定的年度套期保值保证金的最高额度和交易品种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需要，有利于公司合理的控制交易风险。

综上，认为公司将商品衍生品交易作为规避价格波动风险的有效工具，通过加强内部管理，落实风险防范措施，提高经营

水平，有利于充分发挥公司竞争优势。公司开展衍生品交易是必要的，风险是可以控制的。公司开展商品衍生品交易有利于保

障公司的经营效益，降低生产运营风险。

十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上市公司将商品衍生品交易作为规避价格波动风险的有效工具，具有必要性。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开展商品衍生品交易的相关审批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已就开展商品衍生品交易建立

了健全的决策和风险控制组织机构及《商品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

(2017

年修订

)

》，严格履行操作程序，按照制度要求执行。

保荐机构认为，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

的审批程序。 该事项尚需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因此，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在批准额度范围内开展

2017

年开展商品衍生品交易业务无异议。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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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开展 2017 年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

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审批程序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逸石化”或“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17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会议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

2017

年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该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二、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概述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的

2017

年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与日常经营紧密联系，以规避汇率波动带来的经营风险为目的。

（一）拟开展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品种

本公告所称外汇衍生品是指远期、互换、期权等产品或上述产品的组合。衍生品的基础资产包括汇率、利率、货币；既可采

取实物交割，也可采取现金差价结算；既可采用保证金或担保进行杠杆交易，也可采用无担保、无抵押的信用交易。

结合资金管理要求和日常经营需要，公司拟开展的外汇衍生品包括在以下范围内：远期结售汇、人民币和其他外汇的掉

期业务、远期外汇买卖、外汇掉期、外汇期权、利率互换、利率掉期、利率期权、货币掉期。

（二）拟开展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规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相关远期外汇交易业务余额为

19.5

亿美元，未超过原批准的不超过

20

亿美

元的额度。

根据公司

2017

年原料进出口业务、外币贷款等外汇业务金额、周转期限以及谨慎预测原则，预计

2017

年外汇衍生品交

易业务在任何时点的余额不超过

25

亿美元 （其他币种按当期汇率折算成美元汇总）， 占公司

2015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08%

，授权期限自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相应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上述额度在该授权期

限内循环使用。

三、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必要性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人民币汇率迈入双向波动的走势区间，而公司预计

2017

年经营所需大宗原材料采购进

口比例有

30%

，由此会产生大量的经营性外币负债，加上公司前期延续的存量外币贷款，预计

2017

年公司将继续面临汇率或

利率波动的风险。 为保持公司目标利润的实现和可持续发展，有必要通过外汇衍生品来规避汇率和利率风险，实现整体外汇

衍生品业务规模与公司实际进出口业务量规模相适应。

四、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前期准备

鉴于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与生产经营密切相关，公司董事会作为总决策机构，授权总经理批准日常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

交易方案，明确财务管理部负责方案制定、交易命令执行和核算，营销采购中心负责方案申请与执行，审计稽核部负责内控风

险管理。 严格按照公司制定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中明确规定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风险控制、审议程序、后

续管理等流程进行操作。公司参与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人员都已充分理解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特点及风险，严格执行外

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业务操作和风险管理制度。

五、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风险分析

1

、市场风险：在汇率或利率行情走势与公司预期发生大幅偏离的情况下，公司锁定汇率或利率成本后支出的成本支出可

能超过不锁定时的成本支出，从而造成潜在损失。

2

、内部控制风险：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由于内部控制机制不完善而造成风险。

3

、客户或供应商违约风险：客户应收账款发生逾期，货款无法在预测的回款期内收回，或支付给供应商的货款后延，均会

影响公司现金流量情况，从而可能使实际发生的现金流与已操作的外汇衍生品业务期限或数额无法完全匹配。

4

、回款预测风险：公司营销采购中心通常根据采购订单、客户订单和预计订单进行付款、回款预测，但在实际执行过程

中，供应商或客户可能会调整自身订单和预测，造成公司回款预测不准，导致已操作的外汇衍生品延期交割风险。

5

、法律风险：因相关法律发生变化或交易对手违反相关法律制度可能造成合约无法正常执行而给公司带来损失。

六、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

、公司已制定《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规定公司不进行以投机为目的的外汇衍生品交易，所有外汇衍生品交易

业务均以正常生产经营为基础，以具体经营业务为依托，以规避和防范汇率或利率风险为目的。制度就公司业务操作原则、审

批权限、内部审核流程、责任部门及责任人、信息隔离措施、内部风险报告制度及风险处理程序等做出了明确规定，该制度符

合监管部门的有关要求，满足实际操作的需要，所制定的风险控制措施切实有效。

2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的

2017

年外汇衍生品交易金额与近年经营活动的收付汇金额相匹配。 公司已制定风险防范措

施，加强应收账款的风险管控，严控逾期应收账款和坏账。

3

、公司财务管理部、审计稽核部及营销采购中心作为相关责任部门均有清晰的管理定位和职责，并成立了专门的外汇管

理小组，实时监控外汇波动情况；并且责任落实到人，通过分级管理，从根本上杜绝了单人或单独部门操作的风险，在有效地

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也提高了对风险的应对速度。

4

、公司与具有合法资质的大型商业银行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密切跟踪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规避可能产生的法律

风险。

七、公允价值分析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条—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七章“公允价值确定”进行确认计量，公允价值基本按照银

行、路透系统等定价服务机构等提供或获得的价格厘定，企业每月均进行公允价值计量与确认。

八、会计政策及核算原则

公司根据财政部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保值》、《企业会计

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相关规定及其指南，对拟开展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进行相应的核算和披露，反映资产负债

表及损益表相关项目。

九、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以规避汇率或利率波动风险为目的拟开展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与公司日常经营需求紧密相

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且公司已制定了《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加强了风险管理和控制。 《关于开展

2017

年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恒逸石化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目的是为了利用外汇衍生品交易来规避外汇收入的利率汇

率波动风险，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同时，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制订了《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及相关的风

险控制措施。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

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该事项尚需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开展

2017

年度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703� � �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公告编号：2017-004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确定 2017 年度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

及控股子公司间互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释义：

公司、本公司、恒逸石化指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国开发展基金指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恒逸有限指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

浙江逸盛指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恒逸聚合物指浙江恒逸聚合物有限公司

恒逸高新指浙江恒逸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香港天逸指香港天逸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逸盛石化投资指香港逸盛石化投资有限公司

宁波恒逸贸易指宁波恒逸贸易有限公司

恒逸国际指

HENGYI PETROCHEMICAL

INTERNATIONAL PTE. LTD

（中文名称：恒逸石化国际有限公司）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基本担保情况

根据《证券法》、《公司法》、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2005

）

120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由于公司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资金需求不断增加，充分利用上市公司内部的优质信用获得发展

所需资金十分必要。 为了保证恒逸石化各控股子公司经营的正常开展，有利于各控股子公司筹措资金，提高公司资产经营效

率，根据公司

2017

年度整体经营计划及控股子公司业务发展规划，并结合上一年度公司对外担保的实际使用情况，在公司生

产经营过程中，为充分利用银行授信额度，支持公司全资和控股子公司的业务发展，在审核各控股子公司

2017

年度收付款计

划、资金需求及融资安排的基础上，经综合平衡后，拟确定公司对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担保及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

的子公司间互保额度为人民币

1,370,000

万元，占公司

2015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64.51%

。

2017

年度拟确定的担保资源具体配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担保公司名称 被担保公司名称

2017

年互保额度预

测

公司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

%

）

恒逸有限

浙江逸盛

420,000 50.43%

恒逸高新

恒逸聚合物

恒逸国际

恒逸聚合物 恒逸高新

50,000 6.00%

恒逸高新

恒逸聚合物

200,000 24.02%

浙江逸盛

恒逸有限

浙江逸盛

恒逸有限

255,000 30.62%

恒逸高新

香港逸盛石化投资

宁波恒逸贸易

宁波恒逸贸易 浙江逸盛

50,000 6.00%

恒逸有限

香港天逸

30,000 3.60%

恒逸高新

恒逸聚合物

恒逸石化

恒逸有限

365,000 43.83%

恒逸聚合物

恒逸高新

浙江逸盛

香港逸盛石化投资

恒逸国际

香港天逸

合计

1,370,000 164.51%

（二）担保期限及相关授权

本次确定的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及控股子公司间互保额度，授权期限自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预计的互保额度包括现有互保、原有互保的展期或者续保及更新互保、公司对控股子公司

的担保。 在此议案额度以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负责与金融机构签订相应的担保协议，不再另行

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三）担保事项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17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

2017

年度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及

控股子公司间互保额度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持续督导国信证券对该议案发表了核查意见。根据

《公司章程》的规定，该事项需提交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主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

1

、成立时间：

2004

年

7

月

26

日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765215943G

3

、注册资本：

280,000

万元

4

、住所：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

5

、法定代表人：方贤水

6

、主营业务：化学纤维、化学原料（不含危险品）的生产、加工与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

7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直接持有其

99.70%

股权，本公司享有其

100%

权益比例。

8

、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6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5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总资产

1,047,661 976,564

总负债

689,420 601,838

银行贷款总额

116,888 96,521

流动负债总额

686,265 601,838

净资产

358,241 374,725

或有事项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151,580 113,382

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

(

人民银行

) AAA AAA

项目

2016

年

1

月—

9

月

（未经审计）

2015

年

1

月—

12

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87,075 313,123

营业利润

-18,010 28,612

净利润

-17,944 28,741

（二）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1

、成立时间：

2003

年

3

月

3

日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0744973411W

3

、注册资本：

50,042.48

万美元

4

、住所：宁波市北仑区港口路

8

号

5

、法定代表人：方贤水

6

、主营业务：精对苯二甲酸（

PTA)

的生产；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第

3

类易燃液体（

1,4-

二甲苯）、第

8

类腐

蚀品（乙酸【含量

>80%

】）的国内批发；普通货物仓储服务。

7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通过恒逸有限及佳栢国际间接持有其

70%

的股权。

8

、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6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5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总资产

1,348,345 1,310,288

总负债

821,557 800,194

银行贷款总额

396,379 480,019

流动负债总额

792,041 682,063

净资产

526,788 510,094

或有事项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134,608 142,979

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

(

人民银行

) AAA AAA

项目

2016

年

1

月—

9

月

（未经审计）

2015

年

1

月—

12

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457,715 1,973,939

营业利润

18,892 8,703

净利润

16,820 8,923

（三）浙江恒逸聚合物有限公司

1

、成立时间：

2000

年

9

月

5

日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97245283880

3

、注册资本：

28,074

万元

4

、住所：萧山区衙前镇项漾村（优胜村）

5

、法定代表人：方贤水

6

、主营业务：生产、加工、销售：聚酯切片，

POY

丝，化纤原料，纺织面料，服装；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

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及技术除外）；仓储管理；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7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通过恒逸有限间接持有其

53.43%

的股权，本公司享有其

60%

权益比例。

8

、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6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5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总资产

202,450 185,915

总负债

132,870 127,561

银行贷款总额

71,286 67,624

流动负债总额

132,452 127,004

净资产

69,580 58,353

或有事项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5,000 5,017

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

(

人民银行

) AAA AAA

项目

2016

年

1

月—

9

月

（未经审计）

2015

年

1

月—

12

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22,189 295,410

营业利润

-223 -5,861

净利润

3,227 -2,620

（四）浙江恒逸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1

、成立时间：

2007

年

10

月

16

日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06680033406

3

、注册资本：

250,000

万元

4

、住所：萧山区临江工业园围垦十五工段

5

、法定代表人：方贤水

6

、主营业务：生产、加工、销售：聚酯切片、

POY

丝、

FDY

丝、化纤原料；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和自用产品及技

术的进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禁止或限制的项目除外）；仓储管理；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7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通过恒逸有限间接持有其

100%

的股权。

8

、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6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5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总资产

792,295 783,824

总负债

432,805 450,908

银行贷款总额

70,136 131,274

流动负债总额

420,471 416,813

净资产

359,490 332,916

或有事项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96,530 96,447

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

(

人民银行

) AAA AAA

项目

2016

年

1

月—

9

月

（未经审计）

2015

年

1

月—

12

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445,806 543,519

营业利润

30,002 12,459

净利润

28,520 13,670

（五）宁波恒逸贸易有限公司

1

、成立时间：

2011

年

5

月

24

日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573681720D

3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4

、住所：北仑区梅山保税港区成海路

6

号

1

幢

1

号

1616-1

室

5

、法定代表人：方贤水

6

、主营业务

:

乙酸

[

含量

>80%]

、

1,4-

二甲苯的批发、零售；化工原料及产品的批发、零售；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

7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通过恒逸有限间接持有其

70%

的股权。

8

、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6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5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总资产

308,499 204,476

总负债

291,909 188,011

银行贷款总额

- 5,000

流动负债总额

291,909 188,011

净资产

16,590 16,465

或有事项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0 0

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兴业银行）

AA AA

项目

2016

年

1

月—

9

月

（未经审计）

2015

年

1

月—

12

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38,748 1,212,429

营业利润

125 -11,733

净利润

125 -10,809

（六）香港天逸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1

、成立时间：

2007

年

9

月

18

日

2

、注册号：

1168111

3

、注册资本：

17,850

万美元

4

、住所：

UNITA 18/F TRUST TOWER 68 JOHNSTON ROAD WANCHAI HK

5

、主营业务：贸易、投资。

6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通过恒逸有限间接持有其

100%

的股权。

7

、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万美元

项目

2016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5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总资产

44,311 54,385

总负债

25,407 39,837

银行贷款总额

10,064 37,683

流动负债总额

25,407 39,837

净资产

18,905 14,547

或有事项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0 0

项目

2016

年

1

月—

9

月

（未经审计）

2015

年

1

月—

12

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2,788 71,468

营业利润

-243 57

净利润

-243 57

（七）

HENGYI PETROCHEMICAL INTERNATIONAL PTE. LTD

（中文名称：恒逸石化国际有限公司）

1

、成立时间：

2014

年

6

月

16

日

2

、注册号：

201417456W

3

、注册资本：

200

万美元

4

、住所：

883 NORTH BRIDGE ROAD#02-03SOUTHBANKSINGAPORE

5

、主营业务：贸易。

6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通过香港天逸间接持有其

100%

的股权。

7

、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万美元

项目

2016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5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总资产

640 77

总负债

419 0

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419 0

净资产

221 77

或有事项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0 0

项目

2016

年

1

月—

9

月

（未经审计）

2015

年

1

月—

12

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419 405

营业利润

-5 0

净利润

-5 -2

（八）香港逸盛石化投资有限公司

1

、成立时间：

2015

年

4

月

8

日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注册号：

2220344

3

、注册资本：

500

万美元

4

、住所：

UNITA 18/F TRUST TOWER 68 JOHNSTON ROAD WANCHAI HK

5

、主营业务：精对苯二甲酸原材料及化工产品贸易，货物、技术进出口，商务咨询、投资咨询、技术开发、技术咨询以及技

术服务等。

6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通过恒逸有限间接持有其

70%

的股权。

7

、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万美元

项目

2016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5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总资产

1,767 586

总负债

1,252 94

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1,252 94

净资产

515 492

或有事项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0 0

项目

2016

年

1

月—

9

月

（未经审计）

2015

年

1

月—

12

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7,201 2,996

营业利润

23 -8

净利润

23 -8

三、被担保人相关的产权及控制关系情况

备注：上述股权比例为公司章程约定的股权比例。 公司控股子公司恒逸有限及恒逸聚合物与国开发展基金签署了《投资

合同》，约定投资期内国开发展基金的平均年化投资收益率最高不超过

1.2%

；在投资期限到期后，其股东对国开发展基金持

有股权予以回购，以实现国开发展基金收回投资本金。 所以在国开发展基金投资期限内，国开发展基金并不实质享有少数股

东权益。 本公司对恒逸有限及聚合物享有的权益比例应分别为

100%

及

60%

。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审议的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由公司及上述控股子公司与银行共同协商确定，主要明确担保主体

和被担保主体，以及担保的范围和金额，具体内容和时间以公司及上述控股子公司与银行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不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为

44,778.21

万元，占公司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5.38%

。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累计提供担保

98,532.5

万元，占公司

2015

年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的股

东权益

625,236.75

万元的

15.76%

。公司实际担保余额（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为

143,310.71

万元人民币，

无逾期、无违约情形。

六、董事会意见

1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以上被担保控股子公司财务状况稳定，经营情况良好，根

据控股子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确定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及控股子公司间互保额度，有利于充分利用及灵活配置控股子公

司的担保资源，提高公司资产经营效率，并确保公司总体控制融资担保风险，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 同时，进行担保的控股子

公司均为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公司对各控股子公司统一选派董事、监事及财务负责人等关键管理人员，对其重大

决策实施控制；公司审计稽核部定期和不定期的对各控股子公司实施内部审计，检查和监督其经营状况。 公司能充分了解各

控股子公司的经营情况，能够掌握与监控其资金流向和财务变化情况，从而可以防范和控制好风险。 上述担保符合恒逸石化

整体利益。

2

、上述子公司中，恒逸有限为恒逸石化持股

99.70%

的子公司，国开发展基金持有其

0.30%

股权。 国开发展基金不实质享

有少数股东权益，故国开发展基金未对恒逸有限提供担保。

3

、上述子公司中，恒逸有限持有恒逸聚合物

53.43%

、兴惠集团持有恒逸聚合物

35.62%

的股权、国开发展基金持有恒逸聚

合物

10.95%

的股权。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兴惠集团对恒逸聚合物提供

20,500

万元担保。 国开发展基金不实质享有少数

股东权益，故国开发展基金未对恒逸聚合物提供担保。

4

、上述子公司中，恒逸有限持有浙江逸盛

70%

的股权，持有宁波恒逸贸易

70%

的股权，香港逸盛石化投资为浙江逸盛的

全资子公司。 荣盛石化持有浙江逸盛

30%

的股权、持有宁波恒逸贸易

30%

的股权。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少数股东荣盛石

化未对浙江逸盛、宁波恒逸贸易及香港逸盛石化投资提供担保。但是恒逸有限同时持有大连逸盛投资和逸盛大化的少数股东

权益，恒逸有限未对其融资提供担保，荣盛石化对大连逸盛投资和逸盛大化的融资提供担保。

5

、各子公司的少数股东未向恒逸石化提供反担保。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确定

2017

年度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及控股子公司间互保额度是根据控股子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充分利用及

灵活配置公司与控股子公司的担保资源，提高公司资产经营效率，并确保公司总体控制融资担保风险。 各控股子公司均经营

正常，收入稳定，具备较好的偿债能力，同时公司已建立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关于加强控股子公司管理的相关制度，通过实施统

一控制，以规范各控股子公司的投、融资等重大事项，能够有效的防范经营风险，保证资产安全。同时，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

监会、银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有效控制对外担保风险。

综上，独立董事认为董事会所审议的担保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主板上市公司监管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程序合

法、有效；且担保事项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及控股子公司间互保，风险可控，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或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确定

2017

年度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及控股子公司间互保额度的过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有关规定以及《公司章程》中对于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 同时，保荐机构认为公司确定

2017

年度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及控股子

公司间互保额度是根据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充分利用及灵活配置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资源，提高

公司资产经营效率，并确保公司总体控制融资担保风险。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

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该事项尚需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确定

2017

年度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及控股子公司间互保额度的相关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703� � � �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公告编号：2017-003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的

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公司、本公司、恒逸石化 指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恒逸集团 指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恒逸 指 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

逸盛大化 指 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

海南逸盛 指 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合和纺织 指 杭州萧山合和纺织有限公司

巴陵恒逸己内酰胺 指 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

恒逸高新 指 浙江恒逸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恒逸锦纶 指 浙江恒逸锦纶有限公司

浙江恒逸物流 指 浙江恒逸物流有限公司

宁波恒逸物流 指 宁波恒逸物流有限公司

DTY

指 涤纶加弹丝

PX

指 对二甲苯

PTA

指 精对苯二甲酸

MEG

指 乙二醇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为了日常经营业务的需要，依据《深圳证劵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关联交易管

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

2016

年度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合理预计。

2016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124,198

万元（不含税，未经审计）。

2016

年

2

月

24

日，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方贤水先生、邱奕博

先生、高勤红女士、王松林先生、朱军民先生、朱菊珍女士对部分交易事项各自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2017

年公司子公司浙江恒逸及其子公司拟分别与逸盛大化、海南逸盛、恒逸锦纶、合和纺织、浙江恒逸物流及宁波恒逸物

流签订

2017

年度

PTA

产品采购协议、

PTA

及瓶片产品采购协议、

PX

及

MEG

产品销售协议、

PTA

产品销售协议、

DTY

产品销

售协议、物流运输服务协议，浙江恒逸及恒逸高新拟分别与巴陵恒逸己内酰胺签订了

2017

年度苯销售协议和共用变电所协

议、采购蒸汽及氨水协议。 因逸盛大化、海南逸盛、合和纺织、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恒逸锦纶、浙江恒逸物流和宁波恒逸物流均

为公司关联方，且交易事项均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故上述交易属于日常关联交易。

1.

公司

2017

年

1

月

17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

2.

关联董事方贤水先生、邱奕博先生、高勤红女士、王松林先生、朱军民先生、朱菊珍女士对部分交易事项各自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3.

根据《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决策权限，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均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2017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

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2017

年预计

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2016

年度实际发生

（未经审计）

发生

金额

占 同 类 交

易 金 额 比

例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逸盛大化

PTA

市场价

165,000 0 70,369 16%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海南逸盛

PTA

市场价

10,000 0 0 -

向关联人采购产

品

瓶片 市场价

10,000 0 11,667 100%

向关联人销售商

品

MEG

市场价

15,000 0 9,417 4%

向关联人销售商

品

PX

市场价

30,000 0 0 -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

合和纺织

DTY

市场价

5,000 0 2,698 2%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

巴陵恒逸己内酰胺

苯 市场价

21,000 0 1,104 14%

向关联人购买电

力

电力输送 市场价

30,000 0 21,850 100%

向关联人采购产

品

蒸汽 市场价

1,100 0 429 100%

向关联人采购产

品

氨水 市场价

300 0 37 100%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

恒逸锦纶

PTA

市场价

1,000 0 62 0%

向关联人采购劳

务

浙江恒逸物流 货物运输服

务

市场价

10,000

0

6,554 66%

合计

298,400 124,186

注：

2016

年由于公司业务调整，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恒逸锦纶销售

62

万元（不含税，未经审计，金额未达到披露标准）

的

PTA

产品。 随着恒逸锦纶的生产经营日趋稳定，预计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中增加公司及子公司对恒逸锦纶销售

PTA

的

交易事项。

上述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及金额的授权期限为该等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十二个月。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实际发生金

额（万元）

2016

年预计

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

及索引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逸盛大化

PTA 70,369 132,000 16.03% 53.31%

2016

年

2

月

25

日，

巨潮资讯

网公告：

关于

2016

年

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

计公告

（公告编

号：

2016-

009

）

向关联人提供劳

务

逸盛大化 仓储

12 1,500 9.84% 0.87%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海南逸盛

PTA - 27,500 - 0.00%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瓶片

11,667 36,000 100.00% 32.41%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

MEG 9,417 19,500 3.53% 48.29%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

合和纺织

DTY 2,698 5,000 1.95% 29.97%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

巴陵恒逸己内酰胺

苯

1,104 6,000 13.68% 18.41%

向关联人购买电

力

电力输送

21,850 30,000 100.00% 72.83%

向关联人采购产

品

蒸汽

429 600 100.00% 71.43%

向关联人采购产

品

氨水

37 300 100.00% 12.34%

向关联人采购产

品

恒逸锦纶 切片

- 600 - 0.00%

向关联人采购劳

务

浙江恒逸物流

货物运输服

务

3,313

10,000

22.43%

65.53%

宁波恒逸物流

3,241 21.94%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2016

年日常关联实际发生金额均在预计金额范围内，由于业务结

构的调整，向海南逸盛采购

PTA

、逸盛大化提供仓储服务、向己内

酰胺公司采购苯和氨水等金额实际发生较少。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

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由于经营策略优化，为降低运输成本和调整产能，不再向逸

盛大化提供仓储服务、减少向海南逸盛采购

PTA

；由于恒逸锦纶经

营策略调整，因此不再向恒逸锦纶购买切片；受子公司产能调整

的影响，向巴陵恒逸己内酰胺采购苯和氯水量与预计数有所减

少。 总体而言，降低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的合理化发

展，有效降低生产经营的风险成本。

备注：以上实际发生金额未经审计。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

1

、成立时间：

2006

年

4

月

29

日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2137873094570

3

、注册资本：

245,645

万元

4

、住所：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孤山半岛

5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6

、法定代表人：李水荣

7

、主营业务：精对苯二甲酸生产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内一般贸易；沿海港口船舶停靠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

务（不含危险化学品）。

8

、主要股东：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连逸盛投资有限公司

9

、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6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5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总资产

1,455,328 1,422,981

总负债

988,299 964,401

银行贷款总额

613,935 627,254

流动负债总额

871,623 948,603

净资产

467,029 458,580

或有事项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202,778 195,463

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

(

人民银行

) AAA AAA

项目

2016

年

1

月—

9

月

（未经审计）

2015

年

1

月—

12

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065,563 2,115,880

营业利润

6,878 -11,327

净利润

8,532 -8,359

（二）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1

、成立时间：

2010

年

05

月

31

日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3005527989627

3

、注册资本：

258,000

万元

4

、住所：洋浦经济开发区滨海大道西侧石化功能区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厂区

5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6

、法定代表人：方贤水

7

、主营业务：精对苯二甲酸、聚酯切片、聚酯瓶片、涤纶短纤、

POY

丝、

FDY

丝、化纤原料的生产、加工、批发、零售；对二甲

苯（

PX

）、乙酸、乙二醇经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进出口。

8

、主要股东：宁波恒逸贸易有限公司、锦兴（福建）化纤纺织实业有限公司、大连逸盛投资有限公司、杭州英良贸易有限公

司

9

、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6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5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总资产

979,105 951,393

总负债

790,364 815,098

银行贷款总额

606,635 638,962

流动负债总额

549,586 577,430

净资产

188,741 136,296

或有事项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0 0

项目

2016

年

1

月—

9

月

（未经审计）

2015

年

1

月—

12

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757,257 997,008

营业利润

1,525 -34,779

净利润

2,364 -24,184

（三）杭州萧山合和纺织有限公司

1

、成立时间：

1996

年

09

月

23

日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9255705790J

3

、注册资本：

4,100

万元

4

、住所：萧山区衙前镇四翔村（翔凤）

5

、企业性质：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控股或私营性质企业控股

)

6

、法定代表人：何张水

7

、主营业务：化纤布织造；化纤原料经销；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

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8

、主要股东：何张水、朱丹凤、朱夏田、朱幼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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